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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权利类型，现

在已为大多数国家立法与判例所确立，并在学说上获得相当

程度的发展。所谓空间权是对地表之上的空中或者地表之下

的地中一定范围的空间享有的权利。空间权概念的提出，突

破了传统物权概念，为空间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前提。因客

观物质生活的需要，人类生产活动已从地表平面扩展到地表

上下的立体空间。随着土地利用的发展，有关“空间权”问

题将会日益突出。第一节 空间权的产生 一、空间权产生的理

论基础。 在传统的土地法律理论和制度中，并不存在着独立

的空间权概念。罗马法中，“谁拥有土地便拥有土地上下的

无限空间”，土地所有权的效力范围以地表为中心延伸至上

下垂直的空间。但土地所有权人对地表上下空间的支配权并

非现代民法意义上的空间权。作为财产权利客体的土地在物

理属性上虽可区分为地表、空中、地下三部分，但在法律理

论和社会观念中，却是三者结为一体而被所有和利用。土地

私有制国家继受了土地所有权“上达天宇、下及地心”的绝

对土地所有权理念，肯认了拥有地表权利就拥有空间的权利

。因地表与其上、下的空间客观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把空间

视为土地的当然范围也是必要的。但绝对土地所有权理念导

致了权利滥用。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交通拥挤、住宅紧缺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国家为社

会公共利益需要而使用一定范围的空间也被视为侵权。由此



，土地私有的个人独占性与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共性之间的矛

盾激化，土地私有制国家开始限制土地所有者对空间享有的

绝对权利。相对土地所有权理念的确立及相关立法的制定，

为土地立体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空间权制度的产

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二、空间权产生的现实需要。 土地立体

化开发利用的现实需要也是土地所有权理念改变、“空间权

”作为财产权产生的动因。人类利用土地的程度和范围取决

于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特别是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水

平。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农业、畜牧业等简单的生产

活动，使人们使用土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事种植业、养殖

业等，占有、使用土地就是占有、使用地表及地表上下有限

的空间范围，土地的立体空间效能不具有特殊的财产意义，

客观上也没有存在“空间权”概念的必要。然而，工业化社

会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

高了人们改造和利用土地的能力，扩展了人类生产、活动的

空间。同时人口膨胀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得人类对空间

的合理利用成为迫切的需要。“空间”不再附属于土地，成

为具有特定价值形态的物。从此，空间权作为财产权的观念

深入人心，法律对之规范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三、构建空

间权的条件 1．“空间”可以作为权利客体构建空间权的理

论前提。 依传统的民法理论，凡是具有独立经济价值并能够

排他地支配的物都可以成为物权客体。特定于地表上下一定

范围的“空间”能够游离于地表，从地表分离出来，人们凭

借现代社会的先进技术，可以不断地对之进行开发利用，如

在地表上空架设高压电线、空中电缆；在地表之下建造地铁

、地下商场，使得空间具有了独立的经济价值。又因地表上



下特定的空间范围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予以确定，因此，权

利人可以对之独立支配并排除他人的干涉。可见，空间作为

“物”而成为空间权的客体是可能的。2．“空间”具有使用

价值和价值 构建空间权的物质基础。 空间属于客观存在的自

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空间作为自然物存在时，能够被人

们发现、占据、利用，但不像其他的物质财产那样可以被人

们生产或者消耗，它们的范围也不会因此增加或者减少。因

为空间具有容纳性，人们可以活动于其间，置物于其间，为

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对之进行开发与利用。空间作为一种

客观的存在并不具有价值，只有人们开发、利用空间资源，

付出了一定量的劳动后，因其凝结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空间才具有价值；空间因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可以按一

定量的比例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产生了交换价值。空间所

有权人可以通过有偿方式以取得相应的出让金或者租金等为

对价而将空间使用权转让于他人行使。 3．“空间权”得到

社会的认可、政策的允许、法律的保护构建空间权的上层建

筑。 传统土地使用权的权限及于地表上下，且与地表相接触

；而以地表上下一定范围的空中或地中为客体而成立的空间

权与民法中传统的地上权概念不同，空间权的设定似违背了

物权法定原则。然而，所有的法律制度无论在创设之初抑或

创设之后都应该能够反映现时的社会。在成文法国家，因为

法典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性，在法典中创设的法律制

度未必一定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预期的作用，为使法律制

度作用的应然与实然相近，使其构建能尽量适应社会所需，

须对条文进行修改。除此之外，还有判例的变化、学说的发

展以及习惯法的承认等。在现代社会，对土地空中或地中的



利用已屡见不鲜，如高架桥、地下街等均未直接与地表相接

触，而是置于空中或地中。为保护使用权人的利益，避免纠

纷的发生，必须对现实中此种既存的“使用”事实予以法律

上的认可。可见，“空间权观念在社会上已逐渐形成，依习

惯法而生成的空间权，会得到实务承认，最后甚至以立法的

姿态出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